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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00

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

2018－072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原告” ）收到贵州

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来的（2017）黔民初112号《民事裁定书》，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公

司与六盘水北大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六盘水外国语实验学校、西部水电建设有限公司、重

庆六丰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长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毅、李静、邬传学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做出了裁定。 相关情况如下：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7年9月，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反诉被

告” ）收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2017]黔民初112号）等相关法律文书，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公司作为原告对六盘水北大教育投有限公司、 西部水电

建设有限公司（原四川瑞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毅、邬传学、重庆六丰矿产品股份有限

公司、李静、六盘水外国语实验学校、四川长恒建设有限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案。 2017年

11月，案件被告之一六盘水北大教育投有限公司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公司（反诉

被告）提起反诉。案件相关情况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7年9月21日、2017年11月8日、2017

年11月10日、2017年12月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关于诉讼事

项（反诉）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为2017-053、2017-063、2017-064、2017-077。

二、案件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来的（2017）黔民初112号《民事裁定书》。 在

案件审理期间，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公司积极推进与被告方的协商。 在各方协商一致的

情况下，公司及六盘水北大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同时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公司申请撤回对六盘水北大教育投有限公司、西部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原四川瑞宏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李毅、邬传学、重庆六丰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李静、六盘水外国语实验

学校、四川长恒建设有限公司的诉讼，六盘水北大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撤回对本公司的

反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贵州省高级人民

法院裁定如下：

（一）准许原告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撤诉；

（二）准许反诉原告六盘水北大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撤回反诉。

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55,956元，减半收取人民币627,978元，由公司负担。 反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3,4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46,700元，由反诉原告六盘水北大教育

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和六盘水北大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和反诉，经双方协商，为维护各方在六盘

水外国语学校项目的权益，妥善应对施工工程纠纷，双方达成一致同时撤诉。 公司将承担

人民币627,978元案件受理费，对公司本期利润影响较小。

五、备查文件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1份。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309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

2018-100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对新能源资产的并购事项，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中利集团，证券代码：002309）自2018年

2月5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8年2月3日、2018年2月10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

项的停牌公告》 及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0、

2018-024）。经公司及有关各方论证，公司初步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2月26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继续停牌， 并于2018年2月23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5）。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各项工作尚未完成，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

期复牌并获得批准，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于2018年3月3日、3月

10日、3月17日、3月24日和3月31日分别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2）和《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37、2018-040、2018-044和2018-046）。

公司于2018年4月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自

2018年4月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于4月4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8）。

公司于2018年4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并于4月14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3），并分别于2018年4月21日、4月28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和2018-072）。 公司于2018年5月3日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继续停牌事项，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 累计停牌时间自停牌之日起不超过6个

月。

公司于2018年5月4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4），并分别于2018年5月11日、5月18日、5月25日、6月1日、6月5日、6

月12日、6月20日、6月27日、6月30日、7月7日、7月14日和7月21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9、2018-080、2018-081、2018-082、

2018-084、2018-085、2018-088、2018-090、2018-094、2018-095、2018-096 和

2018-097）。

为保证公司股票的流通性，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

7月30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并于公司股票复牌后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

司于2018年7月28日披露了 《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暨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9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将根

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做好信息保密工作，并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至少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相关进展情况

公告。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70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轮候冻结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彩虹集团” ）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轮候冻结及质押，公司实际控制

人陈永弟先生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被司法冻结、轮候冻结及质押的情况

1、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冻结数量（股） 冻结开始日 冻结到期日

司法冻结执行人名

称

本次司法冻结占

其所持有股份比

例

彩虹集团 是 24,000,000

2018年8月8

日

2021年8月

7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9.25%

彩虹集团 是 4,000,000

2018年8月8

日

2021年8月

7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1.54%

彩虹集团 是 3,000,000

2018年8月8

日

2021年8月

7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1.16%

彩虹集团 是 16,000,000

2018年8月8

日

2021年8月

7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6.17%

彩虹集团 是 16,000,000

2018年8月8

日

2021年8月

7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6.17%

彩虹集团 是 4,000,000

2018年8月8

日

2021年8月

7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1.54%

彩虹集团 是 13,839,000

2018年8月8

日

2021年8月

7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5.33%

彩虹集团 是 17,000,000

2018年8月8

日

2021年8月

7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6.55%

彩虹集团 是 24,000,000

2018年8月8

日

2021年8月

7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9.25%

彩虹集团 是 87,800,000

2018年8月8

日

2021年8月

7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33.83%

彩虹集团 是 8,161,000

2018年8月8

日

2021年8月

7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3.14%

彩虹集团 是 1,000,000

2018年8月8

日

2021年8月

7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0.39%

彩虹集团 是 190,400

2018年8月8

日

2021年8月

7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0.07%

彩虹集团 是 5,419,357

2018年8月9

日

2021年8月

8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9%

彩虹集团 是 95,102

2018年8月9

日

2021年8月

8日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0.04%

合计 224,504,859 - - - 86.51%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冻结数量（股） 冻结开始日 冻结到期日

司法冻结执行人名

称

本次司法冻结占

其所持有股份比

例

陈永弟 是 3,000,000

2018年8月9

日

2021年8月

8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0.61%

陈永弟 是 1,000,000

2018年8月9

日

2021年8月

8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0.20%

陈永弟 是 4,000,000

2018年8月9

日

2021年8月

8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0.81%

陈永弟 是 399,679

2018年8月9

日

2021年8月

8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0.08%

陈永弟 是 25,600,321

2018年8月9

日

2021年8月

8日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5.18%

合计 34,000,000 - - - 6.88%

2、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轮候冻结数量

（股）

轮候冻结日

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本次轮候冻结占

其所持有股份比

例

彩虹集团 是 35,000,000

2018年8月8

日

36个月

广东省揭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13.49%

彩虹集团 是 4,434,674

2018年8月8

日

36个月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

区人民法院

1.71%

彩虹集团 是 15,033,500

2018年8月9

日

36个月 普宁市人民法院 5.79%

彩虹集团 是 5,618,090

2018年8月9

日

36个月 普宁市人民法院 2.16%

彩虹集团 是 7,138,023

2018年8月9

日

36个月 普宁市人民法院 2.75%

彩虹集团 是 1,000,000

2018年8月9

日

36个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0.39%

合计 68,224,287 - - - 26.29%

3、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有股份比

例

用途

彩虹集团 是 5,419,357

2018年8月

8日

至质权人申请

解冻为止

鲁锦泉 2.09%

融资担

保

彩虹集团 是 95,102

2018年8月

8日

至质权人申请

解冻为止

鲁锦泉 0.04%

融资担

保

合计 5,514,459 - - - 2.12% -

二、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2018年8月9日， 彩虹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259,504,85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9%；累计被质押股数为259,314,4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8%，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99.93%；累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259,504,8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9%，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00%；累计被轮候冻结数为68,224,2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2%，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6.29%。

截至2018年8月9日， 陈永弟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494,406,77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26%；累计被质押股数为494,007,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24%，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99.92%；累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3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1%，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6.88%。

截至2018年8月9日， 彩虹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陈永弟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53,

911,6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5%；合计被质押股数为753,321,5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02%，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92%；合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293,504,85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5.59%，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8.93%。

三、其他说明

1、经公司询问彩虹集团及陈永弟先生，彩虹集团及陈永弟先生目前尚未收到与本次

司法冻结相关的法律文书、通知文件，所涉法律纠纷尚无法确认，无法获悉本次股份被司

法冻结的具体原因和详细内容。 彩虹集团及陈永弟先生正积极沟通处理本次股份被冻结

事宜，争取尽快解除股份冻结。

2、公司与彩虹集团、陈永弟先生为不同主体，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与其均保

持一定独立性，上述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与彩虹集团、陈永弟先生保持沟通，督促其及时提供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3、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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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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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祥航空” 或“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九元

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元航空” ）2018年7月份合并主要运营数据：

（一）新增国内外主要航线

2018年7月，九元航空新增以下定期航线：

新增无锡—海拉尔往返航线（每周4班）

新增宁波—海拉尔往返航线（每周3班）

（二）运力情况

指标 2018年7月 同比增长 当年累计 同比增长

运力

可用吨公里（ATK）(万吨公

里)

33,309.30 5.46% 220,392.63 10.40%

国内 28,903.50 9.99% 185,345.52 11.60%

国际 3,954.31 -20.00% 31,594.73 2.61%

地区 451.49 23.82% 3,452.38 25.14%

可用座位公里

（ASK）(万人公里)

306,402.06 6.51% 2,027,578.47 12.39%

国内 265,801.73 11.27% 1,705,042.83 13.29%

国际 36,480.83 -19.81% 291,332.12 6.31%

地区 4,119.50 24.68% 31,203.52 24.94%

可用货运吨公里

(AFTK)(万吨公里)

5,733.00 0.68% 37,909.16 1.75%

国内 4,981.22 4.24% 31,890.26 4.15%

国际 671.04 -20.90% 5,374.84 -12.27%

地区 80.74 20.04% 644.06 26.00%

载运量

收入吨公里(RTK)

(万吨公里)

24,463.45 7.30% 161,772.99 10.48%

国内 21,469.51 11.81% 137,849.60 10.81%

国际 2,664.66 -19.86% 21,505.17 6.98%

地区 329.28 21.12% 2,418.22 25.62%

收入客公里

(RPK)(万人公里)

267,880.01 6.98% 1,744,490.28 11.03%

国内 233,844.88 11.83% 1,475,554.64 11.25%

国际 30,395.88 -20.72% 242,681.27 8.39%

地区 3,639.25 23.17% 26,254.37 25.22%

收入货运吨公里

(RFTK)(万吨公里)

1,259.07 14.74% 8,161.81 1.71%

国内 1,146.76 15.73% 7,504.26 3.44%

国际 98.85 9.14% 548.65 -21.05%

地区 13.46 -15.51% 108.90 44.81%

乘客人数（千人次） 1,703.49 11.39% 10,782.41 13.94%

国内 1,521.82 13.28% 9,510.31 14.61%

国际 155.39 -5.17% 1,080.37 7.04%

地区 26.28 19.62% 191.73 22.87%

货物及邮件数量（吨） 7,436.79 14.08% 48,976.85 3.60%

国内 6,822.16 15.16% 45,294.87 4.92%

国际 496.81 8.64% 2,758.65 -19.69%

地区 117.82 -14.38% 923.33 37.73%

载运率

客座率 87.43% 0.38% 86.04% -1.05%

国内 87.98% 0.44% 86.54% -1.58%

国际 83.32% -0.95% 83.30% 1.59%

地区 88.34% -1.08% 84.14% 0.18%

货物及邮件载运率 21.96% 2.69% 21.53% -0.01%

国内 23.02% 2.29% 23.53% -0.16%

国际 14.73% 4.05% 10.21% -1.13%

地区 16.67% -7.01% 16.91% 2.20%

综合载运率 73.44% 1.26% 73.40% 0.05%

国内 74.28% 1.21% 74.37% -0.53%

国际 67.39% 0.12% 68.07% 2.79%

地区 72.93% -1.63% 70.05% 0.27%

注：上述相关指标含义如下：

（一）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数乘以收费载运的可用收费载运吨位。

（二）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数乘以可出售座位数。

（三）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四）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吨位量。

（五）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六）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七）客座率：指实际完成的收入客公里与可用座位公里之比。

（八）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收入货运吨公里与可用货运吨公里之比。

（九）综合载运率：指运输飞行所完成的运输总周转量与可提供吨公里之比。

（三）本月公司引进及退役的飞机型号和数量

本月公司及九元航空引进飞机0架，退役飞机0架。

截至2018年7月31日，本公司运营68架A320系列飞机（其中27架为A321机型），本

公司子公司九元航空实际运营15架飞机，均为波音737系列飞机。

（四）机队规模

单位：架

引进方式 飞机型号 数量

自购 A320系列 31

融资租赁 A320系列 2

经营租赁 A320系列 35

自购 B737系列 6

融资租赁 B737系列 2

经营租赁 B737系列 7

合计 — 83

（自购的31架A320系列飞机中包含了9架与华瑞租赁开展经营租赁的飞机和4架与

华瑞租赁开展融资租赁的飞机；自购的6架B737系列飞机中包含了5架与华瑞租赁开展经

营租赁的飞机。 ）

以上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投资者应

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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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为340,560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0.06%。

2、本次股权激励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4.8518元/股，已于2018年8月9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567,351,127股减少至567,010,567股。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概述

1、2016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

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

简称“《201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度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

事宜的议案》。

2、2016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

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北

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核实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

案》。

3、2016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

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北京

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16年12月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授予71名激励对象203.9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10.96元/股，并

确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6年12月19日。

5、2017年1月，公司完成203.9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

日期为2017年1月5日。

6、2017年7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于2017年5月12日实施完毕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相关工作，

董事会同意将2016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96元/股调整为4.9318元/股；鉴于公司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根据公司《201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对离职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1,000股限制

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7、2017年8月15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为11,000股，已于2017年11月1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567,362,

127股减至567,351,127股。

8、2018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

对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68人在第一个解锁期持有的1,789,920股限制性股票申请解

锁。 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披露《关于201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1月15日。

9、2018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10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340,560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已授

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34.432万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58人。

10、2018年6月28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于2018年5月

15日实施完毕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相关工作，董事会同意将2016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由4.9318元/股调整为4.8518元/股。

二、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说明

1、回购原因及数量

鉴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陈弘、吴宪彬等10人因个人原因离

职，根据公司《201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对陈弘、吴宪彬等

10人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340,56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资金为公司自

有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58人，公司2016年限

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34.432万股。

2、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201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

派息等事项，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鉴于公司于2018

年5月15日实施完毕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相关工作， 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

567,351,12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8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由4.9318元/股调整为4.8518元/股。

3、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回购注销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18】第000301号），对公司截至2018年5月18日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进行了审

验。

4、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完成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为340,560股， 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567,362,127股的

0.06%。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18年8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完成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567,351,127股减少至567,010,

567股。

四、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份 124,421,231 21.93% -340,560 124,080,671 21.88%

高管锁定股 121,736,351 21.46% 121,736,351 21.47%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2,684,880 0.47% -340,560 2,344,320 0.41%

二、无限售流通股份 442,929,896 78.07% 442,929,896 78.12%

三、股份总数 567,351,127 100.00% -340,560 567,010,567 100.00%

五、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努力为股东创

造价值。

特此公告。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1339

证券简称：百隆东方 公告编号：

2018-018

债券代码：

136645.SH

债券简称：

16

百隆

01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8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8年8月21日

●债券付息日：2018年8月22日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发行人” ）于2016年8月22日发行

的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8年

8月22日开始支付自2017年8月22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的利息。 为保证本次付息工作

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概览

1、债券名称：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本期债券简称为“16百隆01” ，债券代码为“136645” 。

3、发行人：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总额及存续规模：本期债券发行及存续规模为人民币16亿元。

5、债券期限：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55%。

7、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

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起息日：2016年8月22日，即本期债券发行首日，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每年的8月22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0、 付息日：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8月22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若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8月22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1、兑付日：2021年8月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

日为2019年8月22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2、担保情况：本次公司债券无担保。

13、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出具的《百隆东方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维持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

级维持AA。

14、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9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5、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7年8月22日至2018年8月21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按照《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16百

隆01” 的票面利率为3.55%，每手“16百隆01”（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35.50元

（含税）。

三、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18年8月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16百隆01”持有人。

四、本次付息方法

1、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

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

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

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

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

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

息。

五、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

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每手

“16百隆01”（136645）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28.40元（税后）。 本次债券利息个人所

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代为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

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

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关于向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

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本次付息每手 “16百隆01”

（136645）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35.50元（含税）。

3、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6百隆01”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QFII”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

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

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

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为便于本公司缴纳上述税款， 请上述QFII、RQFII在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日起7个工作

日内，将本公告所附表格《“16百隆01” 付息事宜之QFII、RQFII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

（请填写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需加盖公章）、QFII、RQFII证券投资业务许

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等一并传真至本公司，盖章后的原件寄送至本公司处。

联系人：华敬东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甬江大道188号 宁波财富中心4单元8楼

电话：0574-86389999

传真：0574-87149581

信封上请注明“QFII所得税资料” 或“RQFII所得税资料” 。

本公司在收到上述材料后向当地税务部门代缴QFII、RQFII所得税。 如QFII、RQFII

未履行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导致发行人无法完成代扣代缴， 由此

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QFII、RQFII自行承担。

六、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1、发行人：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华敬东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甬江大道188号 宁波财富中心4单元8楼

电话：0574-86389999

传真：0574-87149581

2、牵头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层、15层

法定代表人：程宜荪

联系人：杨矛、王佳璇

电话：010-58328888

传真：010-58328764

3、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18-21层及第04层

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单元

法定代表人：高涛

联系人：毕春燕

电话：010-50827116

传真：010-50827009

4、 托管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021-68870114

特此公告。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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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

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

27.78%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粮糖业” ）将持有的中粮屯

河番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番茄” ）27.78%股权对外转让，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尚

持有中粮番茄33.33%股权，为中粮番茄第一大股东。

一、交易概述

2018年2月1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9名董事全票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开挂牌出售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公开挂牌出售公司持有的中

粮番茄38.89%股权。上述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对中粮番茄8.6143%股权摘牌，成交价格为6000万元人民币；红土和鼎（珠海）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对中粮番茄13.3857%股权摘牌，成交价格9323.34万元；哈尔滨柏安强

投资有限公司对中粮番茄16.89%股权摘牌，成交价格11764.15万元，三家公司共计取得中

粮番茄38.89%股权，转让价格合计人民币27087.49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4月2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相关公告。

中粮番茄38.89%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还持有中粮番茄61.11%股权。 根据公司番茄

产业战略规划的进度安排，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北京产

权交易所通过公开挂牌继续转让公司持有的中粮番茄61.11%股权中的27.78%股权，挂牌

价格以评估价值为基础，经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竞价确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

4月2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5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

经营范围：番茄加工、番茄制品的制造销售等。

公司持有61.11%股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粮番茄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808,868,170.11元，负债总额

1,183,181,136.88元， 净资产625,687,033.23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953,364,640.78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368,508.57元。

三、 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中粮番茄27.78%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后， 湖北宏泰奥瑞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对中粮番茄6.693%股权摘牌，成交价格为4661.78万元；辽宁长饴糖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中粮番茄5.5%股权摘牌，成交价格3830.837万元；内蒙古河套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对中粮番茄5.214%股权摘牌，成交价格3631.634万元；泉州七匹狼晟联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中粮番茄4.31%股权摘牌，成交价格3001.983万元；苏州源

汇申宇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对中粮番茄1.756%股权摘牌，成交价格1223.082万元，内蒙古

德瑞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对中粮番茄4.307%股权摘牌，成交价格2999.894万元，六家公司

共计取得中粮番茄27.78%股权，转让价格合计人民币19349.21万元。

2018年7月31日，公司与上述六方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2018年8月1日，北京产权

交易所出具《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凭证》，2018年8月9日，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19349.21万

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交易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经股东

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重大

资产重组。

四、六家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湖北宏泰奥瑞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湖北省咸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园龟山路69号（奥瑞金）9幢办公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瑞达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委托代表：孙维强）

成立日期：2018年07月19日

合伙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管理。（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

贷款等金融业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辽宁长饴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营口市站前区东升路南端太合里71号

法定代表人：万卫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3年05月14日

营业期限：自2013年05月14日至2033年05月14日

经营范围：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货物运输代理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内蒙古河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陕坝镇建设街39号

法定代表人：张庆义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零叁佰贰拾肆万零肆佰柒拾柒元

成立日期：2007年04月27日

营业期限：2007年04月27日 长期

经营范围：对能源业、国际贸易业、广告业、服务业进行投资；股权投资、债权投资；企

业管理及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泉州七匹狼晟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金井镇金井社区中兴南路655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泉州七匹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代表：周永伟）

成立日期：2016年03月21日

合伙期限：自2018年03月21日至2028年03月20日

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五）苏州源汇申宇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宝带西路5001号1幢531市室

法定代表人：徐晓燕

注册资本：5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27日

营业期限：2015年11月27日至

经营范围：自动化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研发、销售；

自动化设备及配件、计算机软件硬件、电子产品；销售：机电产品、五金、金属制品、机械设

备及配件、塑胶制品、电器及配件；自动化设备、机电设备的维修、安装及相关技术咨询服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六）内蒙古德瑞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曙光乡晨光三社临五路北

法定代表人：陈福翠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01月26日

营业期限：自2016年01月26日至2046年01月25日

经营范围：番茄制品外包装生产、销售；五金建材、装饰装潢；仓储；农副产品购销。（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尚持有中粮番茄33.33%股权，为中粮番茄第一大股东。 截至目

前，公司已转让的中粮番茄67.67%股权尚在办理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上述股权交易完成

后，累计在母公司账面形成投资收益928.56万元，累计在公司合并报表层面上形成投资收

益10670.48万元。 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产权交易合同》

2、《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凭证》

特此公告。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